加强信息管理预防商业贿赂及惩处制度
1.信息人员严禁利用工作之便索要、收受以各种名义、形式给予的回扣、统方费、提成等，严禁利用职务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。

2.实行医院计算机网络监控，对计算机软件运行程序、有关药物治疗使用的信息进行监控、加密处理。

3.建立权限分配制度，限定各个部门通过计算机网络查询有关信息的权限；严格控制各相关科室处方的查询功能。

4.若涉及药品的相关程序内容需添加、修改、变更，由科室提出申请，分管院长批准并报医院纪检监察室备案，由信息请软件开发公司工程师负责维护调整。

5. 使用防统方软件系统对非法统计数据行为进行定位、追踪，凡涉及违规违纪的，一律如实向上级有关部门上报；对涉嫌违反刑法相关规定的，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6．院内教育、科研、学术、上级检查或有关部门调用等必要的数据，应到信息科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后方可按规定采集。

7.对违反规定的人员，医院将视其情节，按以下条款予以处理：

7.1给予批评、通报批评；

7.2取消其当年评先、评优资格，将其年度考核评为不合格，当年不准其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，处以缓聘、降职待聘直至解聘；

7.3依照有关法律法规，给予相关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党纪政纪处分；

7.4对严重违反规定的科室，按干部管理权限，免除其主要负责人职务；

7.5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3.9.15修订）
